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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邮政快递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
各市、区住建局（委）、邮政管理局，各物业服务企业、邮政快递企业，各物业协会、快递协会：

邮政快递业事关经济发展和百姓民生，在服务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在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中，发现少数住宅区、商业区等区域，尤其是高档住宅区限制邮政快递车辆人员进入，给邮政快递从业人员正常履职带来了困难和压力，大大降低了邮政快递服务质量和效率。为切实做好邮政快递服务保障工作，提升物业和邮政快递服务水平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、安全感、获得感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物业服务企业应主动为邮政快递车辆、人员进入住宅区等区域依法从事邮件、快件投递服务工作创造条件、提供便利。

二、物业服务企业应整合资源，加大邮政快递服务设施及场所的建设，通过设置智能快件箱、建设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、建立代投点等措施，缓解邮政快递末端投递服务压力，解决“摆摊式”服务问题，优化城市服务环境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。

三、物业服务企业应关心关爱邮政快递从业人员，主动协调邮政快递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体现人文关怀。
四、邮政快递企业应严格遵守住宅等区域的管理要求，加强从业人员文明服务、安全驾驶、操作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培训，落实规范通行、文明作业等标准，做到不超速行车、不乱停乱放、不影响业主的正常生活和公共秩序。
五、邮政快递从业人员进入住宅等区域要使用邮政快递专用车辆、穿着工作服、佩戴工号牌，做到统一标识、统一形象。
六、住建、邮管等部门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联合开展检查督导，定期通报有关情况，加大政策规划推进落实，为做好邮政快递服务保障工作提供支撑。物业、快递协会应联合加强行业规范管理，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，创新工作举措，搭建服务平台，营造安全、畅通、便捷、高效的邮政快递服务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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